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主要工作编制过程等；

1. 任务来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各项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巨

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日趋尖锐的矛盾，使得节能减排工作成

为各行各业的首要工作。鉴于摩托车国四阶段排放标准即将颁布实施，为适应较严

的排放标准要求，车型的技术路线将会发生较大变化。对于各种新的技术路线，势

必会在节能减排工作方面带来积极的效果。与之相关的摩托车燃油消耗量测量方法

应进一步调整，燃油消耗限值也可进一步加严，为摩托车节能提供明确指标，达到

节能减排的最终目的。因此，天津摩托车技术中心、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

中心有限公司共同向国家标准委申报了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标准的制修订

计划，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综合[2013]80 号文，关于下达《摩托车燃油消耗

量限值及测量方法》等 45 项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由天津摩托车技术中

心、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共同负责起草修订工作，计划号为

20131115-Q-339。天津摩托车技术中心、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

司为主要起草单位，国家摩托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南昌摩托车质量监督检验所、

江门市大长江集团有限公司、五羊-本田摩托（广州）有限公司、新大洲本田摩托有

限公司、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轻骑摩托车有限公司、宗申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南方车辆技术有限公司、浙江春风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为参加起草单位，共同组成了标准修订项目工作组。

2. 工作过程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标准修订工作组在标准修

订任务下达前，就进行了大量的前期调研工作，包括路谱的采集、测试循环的验证、

不同循环间的数据对比、新技术车型的试验验证、达标比例确认等。

2001 年，天津摩托车技术中心参与全球统一的摩托车测试循环 WMTC 的初始数

据库建设工作，在中国济南市进行路谱采集和分析工作，提出符合中国两轮摩托车

实际道路行驶特性，并将分析结果提交给全球工作组。

2006 年，由天摩中心牵头，开展了中国道路路谱的采集和分析工作。包括四家



摩托车检测机构和十家摩托车企业在内的多个单位共同合作，选择具有代表性、同

时也是主要的摩托车产地或检测单位所在地的 6个城市（天津、济南、温岭、西安、

重庆和江门）进行中国典型道路的数据采集和分析工作。通过统计和分析，拟合出

符合中国道路特征的试验循环，联合印度一起，共同代表发展中国家提出 WMTC 试验

循环修改建议，并成功被工作组采纳。

标准修订工作前期，开展的其他相关准备工作如下：

在理论研究方面，自 2011 年起，天摩中心就已开展针对机动车燃油消耗量相关

标准、法规的研究，包括 ISO 燃油消耗标准的整理与研讨、汽车燃油消耗标准的研

究、台湾地区机动车燃油消耗标准的理论研究。

在试验验证方面，天摩中心开展了符合国Ⅲ排放车型的 WMTC 试验循环验证、欧

Ⅲ循环与 WMTC 循环的相关性研究、ECE R40 试验循环与 WMTC 试验循环燃油油耗量

的比对试验及数据结果分析、符合国Ⅲ排放车型的燃油消耗量达标情况验证，并对

燃料消耗量产生影响的一系列因素（基准质量、燃油品质、摩托车冷热态、车辆结

构、供油方式、变速器型式等）进行试验验证和数据分析。

在国际交流方面，与台湾工研院和台湾车辆安全实验中心展开技术交流，针对

摩托车燃油消耗标准的制定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与美国能源基金会合作，针

对摩托车燃油消耗试验方法和限值要求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

主要工作如下：

2012 年 6 月，天津摩托车技术中心对验证试验的试验数据进行分析整理，与前

期准备工作的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初步确定排量划分及限值，并完成标准修订稿草

案文本。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通过收集林海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大运摩托车有限公司等企业提供的数据，与前期验证的试验数据进行整理，初

步确定了修订思路，并完成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部分的草案文本。

2012 年 10 月，与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技术交流针对电喷系统的轻便摩托

车进行技术交流，并试验验证，收集数据。

2013 年 3 月，收集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的轻便摩托车油耗数据。

2013 年 11 月 6 日，国家标准委下达《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及

测量方法》编制任务，任务编号 20131115-Q-339。

2014 年 4 月，在无锡召开会议，成立《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及

测量方法》标准编制组。



2014 年 4 月，与日本 YAMAHA 开展油耗标准交流。

2014 年 4 月，意大利杜卡迪提供大排量车油耗数据。

2014 年 6 月，在天津召开标准编制组与日本 JAMA 燃油消耗标准第一次技术交

流。

2014 年 6 月，西安检测中心、南昌检测所提供测试数据。

2014 年 6 月，大长江、日本铃木提供数据。

2014 年 9 月，在天津召开标准编制组与日本 JAMA 燃油消耗第二次交流会。

2014 年 12 月，与日本川崎公司交流。

2015 年 4 月，春风公司提供测试数据。

2015 年 4 月，德国 BMW 提供数据。

2015 年 4 月，五羊本田提供数据。

2015 年 4 月，德国 BMW、意大利杜卡迪技术交流。

2015 年 4 月，收集了济南轻骑摩托车有限公司提供的轻摩油耗数据。

2015 年 4 月，收集了本田技研工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提供的 50cc 以下车

型油耗数据。

2016 年 3 月，在天津召开标准编制组与日本 JAMA 燃油消耗第三次交流会。

2016 年 3-9 月，编制组与部分企业验证油耗限值，确认标准文本的技术要求。

2016 年 10 月，在杭州召开标准征求意见会议，对标准文稿的技术内容作了最

终确认。

其中，重要节点包括：2014 年 4 月，摩托车分标委在无锡召开“《摩托车和轻

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限值及测量方法》三阶段标准制定启动工作会议”。天津摩托车技

术中心、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西安摩托车技术中心、南昌

摩托车技术中心及五羊本田摩托（广州）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代表参加了会议，成

立了油耗标准修订项目工作组。

2015 年 4 月 16 日，编制组在常州组织召开了《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

量限值及测量方法》标准工作会议，明确了Ⅰ型试验、Ⅱ型试验的测量要求，并要

求三轮车企业尽快提出验证数据。

2014 年至 2016 年，编制组与国、内外摩托车企业针对摩托车燃油消耗量排量

段划分及限值的合理性展开了持续的研究工作。

2016 年 10 月，在杭州召开标准征求意见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和交流，对《摩



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标准文稿的技术内容作了最终确认，

并由天津摩托车技术中心作进一步修改后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面向行业征求意见。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

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解决的主要问题，

修订标准时应列出与原标准的主要差异和水平对比；

1. 编制原则

1.1 试验循环

1.1.1 两轮摩托车

两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试验的工况法试验循环采用 WMTC（全球统一的摩托车排

放试验循环）试验循环，该试验循环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模拟市区道路、乡村道

路和高速公路，并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等速行驶区间。同时，根据 WMTC 试验循环的

车辆分类方式将两轮摩托车进行分类，按类别执行不同的试验循环，更加接近两轮

摩托车的实际行驶情况。因此，两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试验，Ⅰ型试验循环采用 WMTC

试验循环，并取消Ⅱ型试验。Ⅰ型试验采用常温起动直接进行燃油消耗量试验，取

消预热循环。

1.1.2 三轮摩托车

边三轮摩托车拆除边车部分，按照两轮摩托车进行试验。

正三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试验的Ⅰ型试验循环采用 ECE R40 试验循环（与国四

阶段排放标准试验循环相同），保留Ⅱ型试验。Ⅰ型试验采用常温起动直接进行燃油

消耗量试验，取消预热循环。

1.1.3 轻便摩托车

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量试验的Ⅰ型试验循环采用ECE R47试验循环(与国四阶段

排放标准试验循环相同），保留Ⅱ型试验。Ⅰ型试验采用常温起动直接进行燃油消耗

量试验，取消预热循环。

1.2 限值

燃油消耗限值是基于大量验证试验结果统计分析，并结合目前摩托车行业水平

和发展需求给出。限值排量划分在原标准基础上将排量段细化、并对各排量段限值

进行不同程度的加严。对于装有自动变速器的车辆，燃油消耗量限值给予一定程度



的放宽。

1.3 目前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主要采用的技术路线

国四排放标准规定，所有摩托车均应安排 OBD 系统，并至少监测下列电路连通

情况：

传感器：氧传感器、发动机负荷传感器；

执行器：喷油器。

即说明从标准层面强制规定了摩托车均应采取闭环电控燃油喷射的技术方案。

因此，在本标准进行验证试验时，采用的车型均为符合国四排放标准要求的闭环电

喷的车型。

1.4 国内外相关研究

1.4.1 国内燃油消耗标准现状

1.4.1.1 国内摩托车油耗标准现状

燃油消耗量是衡量内燃机车辆经济性的最重要指标，随着我国节能减排工作的

不断深入，相关标准也在不断加严。目前我国摩托车燃油消耗标准的发展已经历了

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1985 年 9 月 20 日起，这一阶段采用的油耗标准为 GB

5377-1985《摩托车燃油消耗试验方法》，第二阶段为 GB/T 16486-1996 《摩托车和

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试验方法》。第三阶段 2008 年 12 月 31 日至今，采用的油耗标

准为 GB 15744-2008《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和 GB 16486-2008《轻便

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以下简称为 08 版标准），这一阶段的油耗标准

采用了等速行驶与工况行驶相结合的试验方法，通过综合油耗评定油耗水平。08 版

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相对于之前的等速法有了很大的变化和进步。它不仅保留了等

速油耗测试的要求，同时增加了工况油耗测试的规定。该方法不仅能够体现出我国

现有摩托车的经济车速及对应的油耗水平，同时由于增加了工况法油耗测试，又能

够体现出用户在实际使用中车辆的真实油耗水平。这两个标准的发布和实施使我国

的摩托车油耗测试标准与国际接轨。

08 版标准加严了摩托车燃油消耗的限值，其规定的综合油耗也更客观地反映用

户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真实燃油消耗。在 08 版标准发布之前，燃油消耗限值按照不

同车辆类型、不同冲程数、不同的冷却方式及不同的排量规定了相应的限值。08 版

标准按照不同的车辆类型和排量进行划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严了部分车辆的油

耗限值。限值如表 1至表 4所示。



表 1 两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限值（GB 15744-2008）

发动机排量

mL

＞50

～100

≥100

～125

≥125

～200

≥200

～400

≥400

～650

≥650

～1000

≥1000

～1250
≥1250

燃油消耗限值

L/100km
2.3 2.5 2.9 3.4 5.2 6.3 7.2 8.0

表 2 三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限值（GB 15744-2008）

发动机排量

mL

＞50～

100

≥100～

150

≥150～

250

≥250～

400

≥400～

650
≥650

燃油消耗限值

L/100km
3.3 3.8 4.3 5.1 7.8 9.0

表 3 两轮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限值（GB 16486-2008）

发动机排量

mL
≤50

燃油消耗限值

L/100km
2.0

表 4 三轮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限值（GB 16486-2008）

发动机排量

mL
≤50

燃油消耗限值

L/100km
2.3

1.4.1.2 国内汽车油耗标准现状

我国从 80 年代就开始开始制定汽车燃油消耗标准，具体如下：

(1) GB/T 12545-1990《汽车燃油消耗量试验方法》；

(2) JB 3806-1984《重型载货汽车 燃料消耗量限值》；

(3) JB 3809-1984《载货汽车 燃料消耗量限值》；

由于汽车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最早做为行业标准发布，约束性不强，无法起到

节能的作用。之后我国相继发布了汽车燃油消耗标准 GB/T 12545.1-2001《乘用车

燃料消耗量试验方法》和 GB/T 12545.2-2001《商用车辆燃料消耗量试验方法》，对

于油耗限值，仍然没做强制性规定。直到 2004 年我国发布了 GB 19578-2004 《乘

用车燃油消耗量限值》，开始对 M1 类汽车油耗限值进行严格控制。2007 年我国发布

了 GB 20997-2007 《轻型商用车辆燃料消耗量限值》，以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形式对

M2 和 N1 类车辆的油耗进行了规定。2016 年 1 月 1 日，GB 19578-2014《乘用车燃料

消耗量限值》正式实施，代替 GB 19578-2004。标准规定，按 GB/T 19233-2008《轻

型汽车燃料消耗量试验方法》确定车辆燃料消耗量型式认证值，并加严了乘用车燃



料消耗量限值的要求。

GB/T 19233-2008《轻型汽车燃料消耗量试验方法》规定了试验方法和燃料消耗

量的碳平衡计算方法，车辆燃料消耗量试验结合排放试验进行，通过测定车辆在模

拟市区和市郊工况循环下的二氧化碳（CO2）、一氧化碳（CO）和碳氢混合物（HC）

的排放量，通过碳平衡法计算汽车的燃油消耗量：

对于装备汽油机的车辆：

)]273.0()429.0()866.0[(
1154.0

2COCOHC
D

FC 

对于装备柴油机的车辆：

)]273.0()429.0()866.0[(
1155.0

2COCOHC
D

FC 

式中：

FC—燃油消耗量，单位为升每 100 千米（L/100km）;

HC—测得的碳氢排放量，单位为克每立方米（g/km）;

CO—测得的一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克每立方米（g/km）;

CO2—测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克每立方米（g/km）;

D—288K（15℃）下试验燃料的密度，单位为千克每升（kg/L）。

2007 年 7 月 1 日前汽车燃油消耗标准采用的试验循环如图 1所示，2007 年 7 月

1 日后采用的试验循环如图 2所示：

图 1 2007 年 7 月 1 日前试验循环

图 2 2007 年 7 月 1 日后试验循环



1.4.2 国际和其他地区油耗标准

1.4.2.1 ISO 摩托车油耗标准

我国现行油耗标准 GB 15744-2008《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和 GB

16486-2008《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与国际标准ISO 7680、ISO 7859

同步，其试验方法和试验循环完全一致。

ISO 7860:1995《摩托车排放和油耗试验方法》的试验内容包括两部分，Ⅰ型试

验（工况法）和Ⅱ型试验（等速法）。油耗测量方法有四种，包括流量测量法、容积

测量法、重量测量法、碳平衡测量法（仅适用于装有四冲程发动机的摩托车）。

2007 年，ISO/TC22/SC22 道路车辆技术委员会摩托车分技术委员会对 ISO

7860:1995《摩托车排放和油耗试验方法》进行了更新，由 ISO 6460:2007 系列标准

替代原有 ISO 7860:1995 标准。ISO 6460:2007 版包括试验要求（ISO 6460-1）、试

验循环和条件（ISO 6460-2）、等速法燃油消耗试验方法（ISO 6460-3）三部分内容，

其中：

1) 燃油消耗量试验方法包括两部分，Ⅰ型试验和Ⅱ型试验，Ⅰ型试验在底盘测

功机上进行，试验循环选用 UDC 循环（6个城市循环，共 1170 秒）和 EUDC

循环（6 个城市循环和 1 个市郊循环，共 1570 秒），试验循环与欧洲

2003/77/EC 规定试验循环相同。Ⅱ型试验可以在道路或底盘测功机上进行，

试验速度和测试区间长度可根据测试需求和实际情况规定。

2) 油耗测量方法有四种，包括流量测量法、容积测量法、重量测量法、碳平衡

测量法。

2014 年和 2015 年，ISO/TC22/SC22 道路车辆技术委员会摩托车分技术委员会对

ISO 6460:2007 系列标准再一次进行修订。2014 年对试验循环和条件进行了更新，

由 ISO 6460-2:2014 替代 ISO 6460-2:2007。2015 年，在原标准基础上，对试验要

求 （ ISO 6460-1:2007/Amd 1:2015 ） 和 等 速 法 燃 油 消 耗 试 验 方 法 （ ISO

6460-3:2007/Amd 1:2015）进行了修订。

其中主要变化为，在 UDC 和 EUDC 两种试验循环的基础上，增加 GTR 2 规定的

WMTC 试验循环。WMTC 试验循环根据车辆排量和最高车速的不同将车辆分成 3大类 5

小类，并按要求选取规定循环进行试验。试验循环分为 1类循环、2类循环和 3 类

循环，以及对应的减速循环，各循环的试验时间均为 600 秒。

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量的参考标准 ISO 6855:2012《轻便摩托车排放和油耗试



验方法》系列标准代替 ISO 7859:2000。ISO 6855:2012 版包括试验要求（ISO 6855-1）、

试验循环和条件（ISO 6855-2）、等速法燃油消耗试验方法（ISO 6855-3）三部分内

容。

因此本标准将参考 ISO 标准的内容进行修订。

1.4.2.2 台湾地区燃油消耗相关政策

台湾地区实施机动车燃油消耗标准相对较早。第一期能耗标准自 198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第二期能耗标准自 1997 年 8 月 20 日起实施；第三期能耗标准自 2001 年

12 月 28 日起实施；第四期能耗标准自 2009 年 8 月 4 日起实施。从第四期起，根据

排气量的不同，能耗标准自七等级改为九等级。第五期能耗标准自 2014 年 8 月 11

日起实施，能耗标准自九等级改为十等级，并于 2016 年起纳入整厂总量管理制度。

具体能耗标准见表 5。

表 5 台湾摩托车耗能标准比较

第三期能耗标准 第四期能耗标准 第五期能耗标准

排量

mL

能耗标准

km/L

排量

mL

能耗标准

km/L

排量

mL

能耗标准

km/L

50 以下 46.1 50 以下 48.2 50 以下 54.5

50～100 38.8 50～100 40.6 50～100 46.7

100～150 35.8 100～150 38.0 100～150 43.8

150～400 26.9 150～250 28.0 150～250 31.0

400～650 18.2 250～500 21.1 250～500 26.5

650～1000 15.7 500～750 16.6 500～750 18.7

1000 以上 14.6 750～1000 15.8 750～1000 18.1

/ / 1000～1400 14.7 1000～1250 15.8

/ / 1400 以上 13.1 1250～1500 14.7

/ / / / 1500 以上 14.1

第四期标准对试验方法进行了改进。停用依据CNS 3105（热车）的测试方法，

改为采用摩托车燃料消耗量试验试验方法（冷车）进行测试。详细说明如下：

1）市区油耗

(a)依国家标准CNS 3105（热车）之测试程序：

摩托车在规定的测试环境，按照规定方法暖车后立即测试。在试验台架上依照

欧洲ECE R40所规定的市区行驶工况（如图3所示），每行驶两次作为一次燃料消耗

量试验，共进行三次试验，求其平均油耗值作为市区工况所测得的油耗量，单位为

公里/公升（km/L）。



图 3 欧洲 ECE R40 市区行驶工况

(b) 摩托车燃料消耗量试验方法（冷车）之测试程序：

摩托车试验前在规定的测试环境内充分静置，直至发动机机油或冷却水温度与

环境温度差异在±2℃以内，开始进行市区工况油耗试验。在试验台架上依照欧洲ECE

R40所规定的市区行驶工况连续骑行6个工况（共1170秒），所得试验结果的平均油

耗值作为市区工况所测得的油耗量，单位为公里/公升（km/L）。

2）定速油耗

摩托车按规定方法暖车后立即测试，车速固定为50km/h（50mL以下车型为

40km/h）行驶，每次测量燃料消耗量的行驶距离应为2km以上，试验进行3次，取其

平均油耗值作为定速油耗测量值，单位为公里/公升（km/L）。

3）综合油耗

以60%的市区油耗量和40%的定速油耗量，以调和平均数算出其平均耗油量，作

为核定是否符合能耗标准的依据。其单位为公里/公升（km/L）。如下式：

定速油耗量市区油耗量

测试值（
4.06.0

1)km/


L

此外，受试摩托车需同时符合耗能标准与交通工具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才予

以颁发耗能证明。

1.5 标准修订的必要性

1.5.1 节能减排的需要

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对石油的需求与日剧增，而地球的石油资源是有限

的，特别是近年来，由石油触发的国际战争使人们越来越重视能源危机。石油不断

涨价，供应紧张，促使各国意识到石油问题的严重性。运输业占石油消耗量的 30～

50%，而机动车又占到运输业的 70～80%，因此各国纷纷制定相应的标准和法规，对

机动车的燃油消耗量进行了限制。为达到节油的要求，各生产厂家、研究机构进行

深入研究，提升车辆燃油经济性。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我国能源需求呈刚性增长，

环境保护、节约能源与资源综合利用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长远战略方针。

我国摩托车工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迅猛发展，摩托车作为城乡主要的代步工

具。2014 年，国内摩托车销量为 2129 万辆，降低摩托车的燃油消耗不仅能够节约

能源，而且可以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因此，在中国降低摩托车的燃油消耗势在必行。

1.5.2 增加行业竞争能力的需要

随着燃油价格的上升和摩托车产品质量的逐步稳定，摩托车产品之间的竞争将

很大程度上受到燃油经济性的影响，采用能够真实反映摩托车燃油消耗量的试验方

法，制定相应的限值，促使摩托车生产企业达到规定的要求，使摩托车具有较低的

燃油消耗量，节省使用成本，增加产品竞争力。

1.5.3 与国际标准接轨的需要

目前行业内执行的是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

2008 年联合发布的 GB15744-2008《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和

GB16486-2008 《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两项国家摩托车和轻便摩

托车燃油消耗标准。

08 版油耗标准Ⅰ型试验的试验循环采用欧洲排放法规 ECE R40 试验循环。而欧

盟法规 2006/72/EC 中已将 GTR 2（全球统一技术法规）中的 WMTC 试验循环作为可

选试验方法。我国作为 98 协议的签约国有义务将全球统一技术法规转化为我国的标

准加以实施，最大限度采用国际先进法规，使我国标准与国际最新法规接轨，这样

有利于促使我国出口摩托车能够持续满足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规要求，维持我国摩

托车出口持续稳定地增长态势，增强我国摩托车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

2014 年，ISO/TC22/SC22 道路车辆技术委员会摩托车分技术委员会在 ISO

6460-2:2014《摩托车排放和油耗试验方法-试验循环和条件》修订中，也将 GTR 2

（全球统一技术法规）中规定的 WMTC 试验循环作为可选试验循环列入标准文本中予

以推荐。

由于 WMTC 试验循环是基于世界范围内摩托车实际使用情况的最新研究成果，更

加真实地反映了摩托车实际运行的道路行驶特征，因而可以更为准确地得出摩托车

实际道路行驶的排放特性、对大气污染的影响以及车辆的燃料消耗量情况。用 WMTC

试验循环代替 ECE R40 试验循环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对于最终正确评价我国

摩托车实际道路的燃油消耗水平是非常重要的。



2. 主要技术内容

2.1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以点燃式发动机为动力的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以及以压燃式发

动机为动力的正三轮摩托车。

本标准不适用仅燃用气体燃料或醇类燃料的车辆。

2.2 术语和定义

GB 14622-2016、GB 18176-2016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与现行国家标准相比，增加Ⅰ型试验、Ⅱ型试验的术语和定义，修改基准车速

的定义。

2.3 燃油消耗量限值

结合验证试验数据和行业水平现状，综合考虑国产和进口摩托车企业的发展需

求，对限值和排量段划分进行了重新规定和细化。对于装有自动变速器的两轮摩托

车和边三轮摩托车，限值根据排量段的不同给予不同程度的放宽。根据燃料热值的

差别，给出了装载压燃式发动机的正三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

2.4 试验类型

两轮摩托车和边三轮摩托车应进行Ⅰ型试验。

两轮轻便摩托车、正三轮轻便摩托车和正三轮摩托车应进行Ⅰ型试验和Ⅱ型试

验。

Ⅰ型试验在底盘测功机上完成，Ⅱ型试验在道路或底盘测功机上完成。

2.5 一般要求

试验车辆、驾驶员、燃料及润滑油、环境条件的要求按GB 14622-2016、GB

18176-2016的对应条款执行。

2.6 燃油消耗量测量

2.6.1 两轮摩托车

依照WMTC试验循环车辆分类要求，根据发动机排量和最高车速的不同，将摩托

车分为三个大类和五个子类。考虑到各个不同子类的速度特性、实际普遍行驶路况

和使用方式的不同，不同子类摩托车试验循环采用不同的循环部分和不同的组合方

式，

车辆分类中Class 1为发动机排量低、最高车速低的车型；Class 2（2-1、2-2）

为发动机排量大、最高车速较高的车型；Class 3（3-1、3-2）为发动机排量大、最



高车速高的车型。具体分类见图4。

图 4 车辆分类

WMTC试验循环由三个测试部分组成，考虑到一些小排量的摩托车和踏板摩托车

的最高车速限制，每个部分各包含一个正常试验循环和减速试验循环，每个循环持

续600秒，其速度－时间曲线如图5所示。第一部分为低速部分，代表城市道路，第

二部分代表乡村公路，第三部分代表高速道路情况。

(a) 试验循环第一分部 (b) 试验循环第二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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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试验循环第三分部

图 5 WMTC 试验循环

表 6给出了不同车辆分类和试验循环分布组合的燃油消耗量计算权重。通过加

权计算后的 WMTC 试验循环燃油消耗量即为两轮摩托车燃料消耗量。表中 C和 H分别

指摩托车发动机处于冷态和热态下的运行循环。下标 R指对应于各个分部的减速试



验循环。

表 6 车型分类、试验循环构成及各部分的计算权重

车辆分类 子类 发动机排量及最高车速 试验循环分部组合 分部权重

Class 1 1

50cm³＜发动机排量＜150cm³且最

高车速＜50km/h；或，

发动机排量＜150cm³且 50km/h≤

最高车速＜100km/h。

P1R(C)+P1R(H) 50％+50％

Class 2

2-1

发动机排量＜150cm
3
且 100km/h≤

最高车速<115km/h；或，

发动机排量≥150cm
3
且最高车速

＜115km/h。

P1R(C)+P1R(H) 30％+70％

2-2 115km/h≤最高车速＜130km/h P1(C)+P2(H) 30％+70％

Class 3

3-1 130km/h≤最高车速＜140km/h P1(C)+P2(H)+P3R(H) 25％+50％+25％

3-2 最高车速≥140km/h P1(C)+P2(H)+P3(H) 25％+50％+25％

试验装置和试验程序按GB 14622-2016的对应条款执行。

燃油消耗量测量方法包括流量测量法、容积测量法、称量测量法和碳平衡测量

法。采用碳平衡法时，根据GB 14622-2016气态污染物排放量的计算方法所得出的排

放结果，采用下列公式计算得出燃油消耗量，单位为升每100千米（L/100km）：

式中：

FC——燃油消耗量，单位为升每100千米（L/100km）；

HCM——测得的碳氢排放量，单位为毫克每千米（mg/km）；

COM——测得的一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毫克每千米（mg/km）；

CO2M——测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毫克每千米（mg/km）；

D——293K（20℃）下试验燃料的密度，单位为千克每升（kg/L）。

完成整个运行循环为一次试验，根据不同车辆类别的循环分部燃油消耗结果和

分部权重进行计算后得到最终燃油消耗量，试验结果修约至小数点后两位。

2.6.2 边三轮摩托车

边三轮摩托车拆除边车部分，按两轮摩托车进行试验。

2.6.3 正三轮摩托车

正三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测量包括Ⅰ型试验和Ⅱ型试验两部分，其中：



Ⅰ型试验采用GB 14622-2016规定的试验循环，如图6所示。

图 6 三轮摩托车的试验循环

试验装置和试验程序按GB 14622-2016的对应条款执行。燃油消耗量测量方法和

装备点燃式发动机的正三轮摩托车的燃油消耗量计算公式与两轮摩托车要求相同。

对于装载压燃式发动机的正三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FC——燃油消耗量，单位为升每100千米（L/100km）；

HCM——测得的碳氢排放量，单位为毫克每千米（mg/km）；

COM——测得的一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毫克每千米（mg/km）；

CO2M——测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毫克每千米（mg/km）；

D——293K（20℃）下试验燃料的密度，单位为千克每升（kg/L）。

完成六个连续运行循环为一次试验，其中第一个市区试验循环为冷态试验循环，

第二到第六个市区试验循环为热态试验循环，Ⅰ型试验燃油消耗量（FCⅠ）按下式计

算：

FCⅠ=0.3×冷态试验循环的试验结果+0.7×热态试验循环的试验结果。

Ⅱ型试验与08版标准中Ⅱ型试验相比，增加了底盘测功机测量方法的试验区间

和燃油消耗量测量方法的规定，要求：

1) 试验区间

行驶距离应至少可以消耗10mL燃油，或行驶距离不小于500m。若选用碳平衡法，

测量时间应不低于180s，并且应在采样开始前设置足够长的等速行驶辅助区间。

2) 测量方法

受试车的行驶速度允差应控制在基准车速的±1km/h之内。试验应至少进行三



次，Ⅱ型试验燃油消耗量（FCⅡ）为三次试验结果的平均值。所测得的燃油消耗量的

最高值与最低值之差应小于三次试验得到的平均值的5%。

三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FC）按下式计算：

FC=0.6×FCⅠ+0.4×FCⅡ

2.6.4 轻便摩托车

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量测量包括Ⅰ型试验和Ⅱ型试验两部分，其中：

Ⅰ型试验采用GB 18176-2016规定的试验循环。

试验装置和试验程序按GB 18176-2016的对应条款执行。

燃油消耗量测量方法包括流量测量法、容积测量法、称量测量法和碳平衡测量

法。采用碳平衡法时，根据GB 18176-2016气态污染物排放量的计算方法所得出的排

放结果，燃油消耗量计算公式与两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计算公式相同。

完成八个连续运行循环为一次试验，其中前四个子循环定义为冷态试验循环，

后四个子循环定义为热态试验循环，Ⅰ型试验燃油消耗量（FCⅠ）按下式计算：

FCⅠ=0.3×冷态试验循环的试验结果+0.7×热态试验循环的试验结果。

Ⅱ型试验要求与08版标准中Ⅱ型试验相比，增加了底盘测功机测量方法的试验

区间和燃油消耗量测量方法的规定，调整内容与正三轮摩托车Ⅱ型试验相同。

2.7 型式批准扩展要求

增加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的型式批准扩展要求，包括车辆、动力系族特征、污

染控制系统特征（有/无催化器、有/无颗粒捕集器、有/无周期性再生系统、有/无

选择性催化转换器系统、有/无稀燃NOx捕集/吸收器、冷起动/辅助起动装置、氧传

感器、有/无废气再循环系统）等分类描述。若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上述分类描述相

同或在规定的公差范围内，型式批准可以扩展至同一型式的车辆，也可以扩展至不

同型式的其他车辆。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1. 两轮摩托车验证试验

由于WMTC试验循环与ECE R40试验循环有较大差异，并且测试状态从预热循环后

开始试验更改为常温起动后直接开始试验。测试条件的变化对摩托车燃油消耗量有

着非常大的影响，不能简单的在08版标准两轮摩托车限值的基础上进行加严。

为了能够得到较为客观和明确的限值，天摩中心通过对不同标准的深入研究、



大量试验数据的比对分析，对两轮摩托车WMTC试验循环与ECE R40试验循环燃油消耗

量的相关性进行了总结。同时，针对08版标准中Ⅰ型试验燃油消耗量、Ⅱ型试验燃

油消耗量和综合油耗量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总结。根据上述分析得出的换算规则，

给出两轮摩托车WMTC试验循环的燃油消耗量限值。并根据现有车型验证试验结果、

综合考虑行业水平和发展需求对限值进行验证和调整。

同时，针对影响燃油消耗量的几大因素（基准质量、传动方式、供油方式、车

辆预热）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天摩中心选用国内车型（符合国Ⅲ阶段排放要求车辆，以下简称“国Ⅲ车型”）

和国外车型（试验数据由 JAMA 和 IMMA 提供），共 314 组试验，对两轮摩托车 WMTC

试验循环与 ECE R40 试验循环的燃油消耗量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如图 7所示。

图 7 两轮摩托车 WMTC 与 ECE R40 试验循环的燃油消耗量相关性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WMTC 试验循环与 ECE R40 试验循环的燃油消耗量有明显

的相关性。ECE R40 试验循环得到的燃油消耗量较大，则 WMTC 试验循环得到的燃油

消耗量也较大，ECE R40 循环燃油消耗量与 WMTC 循环燃油消耗量相互关系可用以下

关系式表述：

其中，y为 WMTC 试验循环的燃油消耗量，x为 ECE R40 试验循环的燃油消耗量。

在此基础上，天摩中心依据08版油耗标准要求，选取国Ⅲ车型的燃油消耗量试

验结果，分别针对Ⅰ型试验燃油消耗量（工况油耗、ECE R40试验循环）、Ⅱ型试验

燃油消耗量（等速油耗）和综合油耗量三者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比较分析，其相关



性如图8所示。

图 8 两轮摩托车 08 版油耗标准燃油消耗量相关性

从图中可以看出，工况油耗、等速油耗与综合油耗三者之间均显示出较好的相

关性，其中工况油耗与综合油耗的相关性最好。工况油耗与综合油耗相互关系可用

以下关系式表述：

其中，y为综合油耗，x为 ECE R40 试验循环的工况油耗。

通过上述试验结果的总结分析，运用前述公式对 08 版标准的燃油消耗量限值进

行换算得到 WMTC 试验循环燃油消耗量限值，如表 7所示：

表 7 WMTC 试验循环燃油消耗量限值换算结果

实际排量

mL

≥50

～100

≥100

～125

≥125

～200

≥200

～400

≥400

～650

≥650

～1000

≥1000

～1250
≥1250

燃油消耗量限值

L/100km
2.44 2.66 3.08 3.61 5.53 6.70 7.65 8.51

为了对上述限值进行验证，天津摩托车技术中心、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

究中心有限公司及相关国内、外摩托车企业和机构，积极开展两轮摩托车 WMTC 试验

循环燃油消耗量的试验验证工作，验证试验结果如表 8所示。

由于摩托车生产企业及检测单位所能提供的试验数据非常有限，所得到的验证

试验结果无法完全表征出该排量段车型的平均燃油消耗量水平，但是从有限的验证

试验结果中也可以看出目前两轮摩托车 WMTC 试验循环的燃油消耗量的大致水平和

趋势。



表 8 两轮摩托车 WMTC 试验循环的燃油消耗量试验结果及限值

排量段

mL

名义排量

mL
车型

试验数量

辆

WMTC 油耗结果

L/100km

限值

L/100km

≥50～100 100 MT 9 1.69 2.44

≥100～125
110 MT 7 1.71

2.66
125 MT 21 2.10

≥125～200
150 MT 16 2.18

3.08
200 MT 2 2.77

≥200～400

200 MT 2 3.10

3.61250 MT 24 3.18

400 MT 11 4.25

≥400～650

500 MT 1 3.33

5.53600 MT 14 5.42

650 MT 7 4.61

≥650～1000

700 MT 8 5.08

6.70

750 MT 12 4.85

800 MT 11 4.40

850 MT 5 4.96

900 MT 2 4.77

1000 MT 23 5.89

≥1000～1250

1000 MT 4 5.35

7.651100 MT 6 5.00

1250 MT 17 5.77

≥1250 1250 MT 54 6.04 8.51

从上表可以看出，对于不同排量段的车型，其 WMTC 试验循环燃油消耗量试验结

果与限值相比，相当多的车型还有余量可以加严。同时，考虑到该排量段划分间隔

较大，无法真实反映各排量车型的真实油耗水平。以上述试验结果为基础，综合考

虑台湾能耗指标的分类方式及行业水平，对 WMTC 试验循环燃油消耗量限值和排量段

划分进行调整，结果如表 9所示。

表 9 WMTC 试验循环燃油消耗量限值及排量划分

发动机实际排量

mL

≥50

～100

≥100

～125

≥125

～150

≥150

～200

≥200

～300

≥300

～400

≥400

～500

燃油消耗量限值

L/100km
2.0 2.3 2.5 2.8 3.6 4.3 4.8

发动机实际排量

mL

≥500

～650

≥650

～800

≥800

～1000

≥1000

～1250

≥1250

～1500
≥1500 /

燃油消耗量限值

L/100km
5.3 5.6 5.8 6.0 6.3 6.5 -



由于骑式车（装有手（脚）动变速器）与踏板车（装有自动变速器）在发动机

特性和驱动系统特性上存在明显差异，对燃油消耗量产生明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自动变速器车型，由于传动皮带张力的影响，在怠速时阻力矩较大，油耗增

高；

2）自动变速器车型，在变速特性上，多使用发动机的高转速区域，油耗增高；

3）传动皮带在低负荷区和高负荷区传动效率差异很大，导致传动效率降低，油

耗增高；

4）自动变速器驱动轮的轮胎较小，传动效率也相应降低，油耗增高。

选取同等排量下踏板车与骑式车的 ECE R40 试验循环燃油消耗量结果，得到如

图 9所示的比较结果。可以看出，相同排量的踏板车的燃油消耗量要高于骑式车的

燃油消耗量。

图 9 不同车辆结构摩托车 ECE R40 工况燃油消耗量相关性比较

通过对验证试验数据的统计也可以发现，如表 10 所示，踏板车 WMTC 试验循环

的燃油消耗量要高于骑式车。

同时，参考 2016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汽车油耗标准 GB 19578-2014《乘用车燃料

消耗量限值》对燃油消耗量限值的规定（表 11），自动档车辆的燃油消耗量限值按

一定比例放宽。

综合以上试验数据的比较结果，并参考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对装有自

动变速器的两轮摩托车，在表 9燃油消耗限值的基础上给予一定程度的放宽，具体

结果如表 12 所示。



表 10 骑式车与踏板车 WMTC 试验循环燃油消耗量比较

排量段

mL

踏板车（自动变速器车型） 骑式车（手（脚）动变速器车型）

试验数量 辆 油耗平均值 L/100km 试验数量 辆 油耗平均值 L/100km

≥50～100 2 1.88 12 1.71

≥100～125 41 2.39 54 1.99

≥125～150 1 3.00 31 2.35

≥150～200 5 3.04 8 2.64

≥200～300 12 3.33 39 3.23

≥300～400 8 4.45 16 4.16

≥400～500 2 4.86 2 3.62

≥500～650 6 5.23 29 4.84

≥650～800 1 6.29 43 4.53

≥800～1000 / / 47 4.96

≥1000～1250 2 6.3 36 5.6

≥1250～1500 / / 31 5.86

≥1500 / / 38 6.16

表 11 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

整车整备质量

（CM） kg

手动挡变速器且具有三排以下座

椅的车辆燃料消耗量 L/100km

其他车辆燃料消耗

量 L/100km
比例

CM≤750 5.2 5.6 108%

750＜CM≤865 5.5 5.9 107%

865＜CM≤980 5.8 6.2 107%

980＜CM≤1090 6.1 6.5 107%

1090＜CM≤1205 6.5 6.8 105%

1205＜CM≤1320 6.9 7.2 104%

1320＜CM≤1430 7.3 7.6 104%

1430＜CM≤1540 7.7 8.0 104%

1540＜CM≤1660 8.1 8.4 104%

1660＜CM≤1770 8.5 8.8 104%

1770＜CM≤1880 8.9 9.2 103%

1880＜CM≤2000 9.3 9.6 103%

2000＜CM≤2110 9.7 10.1 104%

2110＜CM≤2280 10.1 10.6 105%

2280＜CM≤2510 10.8 11.2 104%

2510≤CM 11.5 11.9 103%

表 12 WMTC 试验循环燃油消耗量限值及排量划分（装有自动变速器两轮摩托车）

发动机实际排量

mL

≥50

～100

≥100

～125

≥125

～150

≥150

～200

≥200

～300

≥300

～400

≥400

～500

燃油消耗量限值

L/100km
2.1 2.5 2.7 3.0 3.9 4.6 5.1

发动机实际排量

mL

≥500

～650

≥650

～800

≥800

～1000

≥1000

～1250

≥1250

～1500
≥1500 /

燃油消耗量限值

L/100km
5.6 5.9 6.1 6.3 6.6 6.8 /



此外，如图 8所示，ECE R40 试验循环的工况油耗量与等速油耗量存在较好的

相关性，工况油耗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等速油耗水平。WMTC 试验循环也在一

定程度上包含了等速段的测试效果。所以，两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测试取消Ⅱ型试

验部分，Ⅰ型试验燃油消耗量试验结果即为最终燃油消耗量。

由于整车重量是影响摩托车燃油消耗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本次修订的前期

准备工作中，天摩中心通过选取国Ⅲ车型（70～1250mL）ECE R40 试验循环的工况

油耗试验结果，对基准质量与燃油消耗量的相关性进行统计分析，得到如图 10 所示

的 ECE R40 试验循环的工况油耗与基准质量关系图。从图中可以看出，相当大比例

的试验样车基准质量在 150kg 至 250kg 之间（其排量段为 70～250mL)，这也符合目

前国内摩托车企业生产及销售状况，中小排量站占主导地位。由于在 150kg 至 250kg

之间，基准质量与工况油耗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不宜按重量划分油耗区间和规

范限值。因此，燃油消耗量限值仍按排量段划分，对不同排量段的摩托车给予不同

的燃油消耗量限值。

图 10 两轮摩托车 ECE R40 试验循环的工况油耗与基准质量的相关性

由于 WMTC 试验循环规定两轮摩托车自常温起动后直接进行测试，不再采用 08

版标准规定的预热循环，测试状态的变动将会对燃油消耗量产生一定的影响。天摩

中心选取以往国Ⅲ车型按 ECE R40 试验循环的工况油耗测试结果，对两轮摩托车在

冷态和热态下燃油消耗量的差别进行了比较。图 11 所示为分别使用碳平衡法和流量

计法得到的两轮摩托车 ECE R40 试验工况各循环燃油消耗量。

从图中可以看出，不论是碳平衡法还是流量计法测得的两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

都有着大致相同的趋势，随着试验循环的增加（摩托车从冷车状态到热车状态的过

程），燃油消耗量逐渐减小，并趋于稳定在某一定值。单纯从测试状态改变的角度来

看，两轮摩托车冷态下燃油消耗量要高于热态下燃油消耗量，采用冷态起动直接测



试的试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的加严。

(a) 碳平衡法测试结果 (b) 流量计法测试结果

图 11 两轮摩托车 ECE R40 试验工况各循环燃油消耗量测试结果

2. 三轮摩托车

由于WMTC试验循环只是针对两轮摩托车的试验循环，正三轮摩托车并不适用。

正三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试验包括两部分，Ⅰ型试验采用ECE R40试验循环（与国四

阶段排放标准试验循环相同），Ⅱ型试验按基准车速进行等速行驶；Ⅰ型试验采用常

温起动直接进行燃油消耗量测试，Ⅱ型试验测试时车辆应处于热车状态。

天摩中心对国Ⅲ车型中正三轮摩托车的燃油消耗量试验结果进行了统计，如表

13 所示。通过统计结果可以发现，整体上看，目前正三轮摩托车大部分车型燃油消

耗量测试结果与限值相比存在一定的余量。

表 13 各排量段正三轮摩托车燃油消耗测试结果

名义排量

mL
车型

试验数量

辆

综合油耗

L/100km

限值

L/100km

100 正三轮 2 3.02 3.3

110 正三轮 71 2.66

3.8125 正三轮 34 3.15

150 正三轮 105 3.42

175 正三轮 33 3.85

4.3200 正三轮 28 4.04

250 正三轮 9 3.86

标准修订后，Ⅰ型试验采用常温起动后直接进行测试，不再进行 08 版标准规定

的预热循环，测试状态的改变将会对燃油消耗量产生一定的影响，验证试验结果如

表 14 所示。可以看出正三轮摩托车常温下起动直接进行测试的燃油消耗量明显高于

预热循环后燃油消耗量水平。



表 14 不同测试状态正三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比较

名义

排量

mL

车型

热车状态（有预热循环） 冷车状态（无预热循环）

试验数量

辆

工况油耗

L/100km

试验数量

辆

工况油耗

L/100km

110 正三轮摩托车 71 3.19 11 3.84

125 正三轮摩托车 34 3.83 4 4.62

150 正三轮摩托车 105 4.18 9 5.33

175 正三轮摩托车 33 4.75 5 6.29

200 正三轮摩托车 28 5.00 1 5.31

通过验证试验的数据分析及考虑到目前国内正三轮摩托车技术水平，对正三轮

摩托车的燃油消耗量限值和排量段划分进行了调整，如表 15 所示。待行业技术水平

满足燃油消耗量限值要求时，再对正三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做进一步加严。

表 15 正三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

发动机实际排量

mL
≥50～100 ≥100～125 ≥125～150 ≥150～200 ≥200～300

燃油消耗量限值

L/100km
3.0 3.5 3.8 4.3 5.0

发动机实际排量

mL
≥300～400 ≥400～500 ≥500～650 ≥650～800 ≥800

燃油消耗量限值

L/100km
6.0 6.5 7.0 7.5 8.0

由于柴油与汽油的热值不同，装载压燃式发动机的正三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

值等于装载点燃式发动机的正三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除以 1.2，限值修约至小

数点后一位。

另外，为与国四阶段排放标准一致，对于边三轮摩托车，拆除边车后按两轮摩

托车要求进行试验。由于目前用于验证试验的边三轮摩托车车型几乎没有，则其燃

油消耗量限值暂使用两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

3. 轻便摩托车

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量 I型试验仍采用 ECR R47 的循环曲线，虽然在方法上略

有调整，采用冷车起动后进行测试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FCⅠ=0.3×FC 冷+0.7×FC 热。

但是由于在 I型试验中占的加权比例较小，而且经过综合油耗的计算，即 FC=0.6×

FCⅠ+0.4×FCⅡ，冷态部分的所占比例仅 18%，所以其在标准中加严的作用相对较小。

按照数据分析（图 12、图 13），冷、热态部分的燃油消耗量只相差 0.4L/100km 左右。



图 12 化油器轻便摩托车试验数据

图 13 电喷轻便摩托车试验数据

所以，综合考虑了方法的改变对标准的加严效果后，确定还需对限值进行调整

和加严。首先从合格产品占标准限值的百分比来看，传统化油器的轻便摩托车大多

在原标准限值的 90%左右，而电喷技术的轻便摩托车可以下降到原标准限值的 80%

左右。因为政策性要求对于传统化油器产品的淘汰，仅保留电喷技术路线。所以初

步确立新标准限值在方法略有加严的基础上再加严 10%，如表 16 所示：

表 16 轻便摩托车限值

车型
08 版标准限值

L/100km

新版标准限值

L/100km
加严比例

两轮轻便摩托车 2.0 1.8 10%

三轮轻便摩托车 2.3 2.1 9%

进一步验证其限值的合理性，对照新标准的限值要求，电喷轻便摩托车合格率

要高于化油器摩托车，由 43%左右上升到 59%。虽然合格率并不是很高，但绝对值从

1.82L/100km 下降到 1.69L/100km 左右，说明在样本中总体水平对新标准的适应性



尚可，个别样本离散程度较大。若限值放宽 0.1，则合格率有所提高，特别是电喷

轻摩的合格率上升到 88%。表明其燃油消耗量水平较集中在新标准限值的附近。考

虑到电喷技术路线的标准适应性预期，并希望新标准对产品的技术提升、制造要求

起到引导作用，最终确定了试验方法和限值。

（四）明确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对于涉及专利的标准项目，

应提供全部专利所有权人的专利许可声明和专利披露声明；

无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节能效益分析：

摩托车在我国主要作为日常的代步工具，年平均行驶里程以5000km～9000km居

多。为方便计算，我们做以下假定：

1）只计算两轮摩托车；

2）每辆车年行驶里程7000km；

3）采用2015年的两轮摩托车产量数据；

4）按92#汽油每升6.03元计算；

5）由于数据有限，未包括排量大于750mL摩托车。

从08版标准过渡到下阶段油耗标准，每年节能量如表17所示，节能效果明显。

表17 节能效益分析

车型
排量

mL

产量

辆

08版标准限值

L/100km

新版标准限值

L/100km

节油量

L

经济效益

万元

两

轮

摩

托

车

50～100 1512639 2.44 2.0 46589281 28093.3

100～125 9793878 2.66 2.3 246805726 148823.9

125～150 3710992 3.08 2.5 150666275 90851.8

150～200

776612 3.61

2.8

2337602 1409.6200～300 3.6

300～400 4.3

400～500

10016
5.53

4.8

483773 291.7500～650 5.3

650～800 6.7 5.6

总量 269470.3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

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

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是对上一阶段标准 GB

15744-2008 和 GB 16486-2008 的修订，在新标准执行时，原标准将同时作废。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中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工

况法试验循环与 GB 14622-2016、GB 18176-2016 标准工况试验循环相同。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

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充分考察汽车、摩托车、运输车辆和内燃机等行业相关现存标准，使本标准构

架于现有标准体系之中，注重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的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强制性国家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

过渡办法、实施日期等）；

自本标准发布之日起，即可依据本标准进行型式检验。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

新申请型式批准的车型应符合本标准要求。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第 13 个月，所有已

获得型式批准的车型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替代现行标准 GB 15744-2008 和 GB 16486-2008。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申请修订时，包括两个标准《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和《轻

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因国家标准委进行强制性国家标准精简整

合，下达的标准修订计划项目名称为《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在相关

标准中，摩托车与轻便摩托车所界定的范围和试验方法均不相同，为与其它标准相



协调，建议更名为《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


